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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訪談紀要

問： 促參法在去(111)年做了大幅度的修

正，外界均稱為促參2.0版，財政部也

針對修法後規定，頒訂相關的子法及

配套措施，可否請部長為我們說明一

下，促參2.0版的主要新增規定有哪

些?對未來持續推動促參案件的政策方

向有何改變?以及對未來的促參招商有

何期許？

答：為了要建構多元促參投資環境，本次促

參法修法多達20條，重點修正內容包含3大部

分：擴大公共建設類別、增訂有償取得公共

服務及履約爭議調解機制。同時也透過4大措

施，落實執行「促參2.0」。包括一、儘速完

成相關子法配套發布；二、政策引導，提升公

共建設促參占比；三、加強促參履約階段協

處；四、強化招商引資，活絡民間投資管道。

儘速完成相關子法配套發布

為配合促參法之修正，目前財政部刻正辦理或

已完成之相關子法配套發布包括：

一、促參法施行細則草案：增修條文達61條，

已於112年7月27日函報行政院。

二、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政策評估作業辦

法：已於112年6月20日發布。

壹、前言

　　財政部莊翠雲部長為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學士，自財政部國有財產體系基層做起，曾任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署長、財政部參事、政務次長等。為首位由國產業務體系出身的財政部長，亦為國內

第3位女性財政部長。

    莊部長嫻熟國有非公用土地環境永續活化運用，次長任內督導促參業務，推動修正促進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法(下稱促參法)部分條文，並於部長任內配套修正促參法施行細則、修訂相關子法及頒

布相關作業指引等，建構完善促參法制環境，提升投資誘因。

    本期中華技術很榮幸於112年8月15日專訪莊部長，也非常感謝莊部長於百忙之中撥冗接受專

訪，並提出專業看法，其內容精闢值得讀者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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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履約爭議調解相關子法：已於112年5月1

日發布，7月1日正式施行。

政策引導，提升公共建設促參占比

    臺灣受限於市場規模，較難引入國際大規

模促參案件，經統計中央部會之促參簽約額僅

占過往促參簽約額約4分之1，過往僅有經濟部

承做之物流倉儲園區或工業區等，案件規模較

大，分析目前較有可能做大規模促參案件之類

別多為觀光遊憩設施。財政部期能透過政策引

導，提升公共建設促參占比，依國家發展委員

會委員會議指示，由各部會積極評估採取公私

部門協力模式推動公共建設。另由財政部辦理

主辦機關高階主管聯繫會報，請主辦機關決策

層級能透過政策決定推動促參。目前財政部正

研擬中央部會主管機關每年應有一定案件數量

及規模採促參方式辦理，待行政院核定後即會

對外公布。

加強促參履約階段協處

    自110年起，財政部透過促參督導及考核機

制，已協助處理履約個案12案，並考核主辦

機關辦理促參案件執行情形，經考核優等之機

關可獲獎勵金。另財政部了解促參案件推動成

功，需自機關由上而下瞭解促參辦理之真意，

故已逐漸改變促參教育訓練之辦理對象，強力

邀請各主辦機關之促參推動小組成員(如各縣

市副市長、秘書長、財政局局長等)參與促參

教育訓練，逐漸改變機關對於辦理促參之觀

念，方能改變促參案件之體質。

強化招商引資，活絡民間投資管道

    財政部每年舉辦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招商大

會，並建置「促參i MAP」招商地圖網，行銷

促參商機。近期財政部亦修訂金擘獎申請及適

用之優惠條件，獲得金擘獎之民間機構，得由

                                                                                                      

    (左3)(左3)李建賢司長李建賢司長    (左4)張正育經理(左4)張正育經理                                                                                                                                                                  (左5)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左5)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中左)施義芳董事長 (中左)施義芳董事長   ((中右中右)莊翠雲部長  )莊翠雲部長  (右(右33))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  
  (左1)羅文貞副理   (左1)羅文貞副理  ( (左2左2)魏家傑副理)魏家傑副理                                                                                                                                                                                                                                                                                                            (右2)(右2)林貴貞協理林貴貞協理    (右1)(右1)吳巧麗財經分析師吳巧麗財經分析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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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將民間機構團隊成員得獎紀錄納入民間參

與公共建設案件甄審項目或子項，予以適當配

分或權重，或給予適當減收申請保證金優惠，

該等措施均希望增加廠商投資促參案件之誘因。

問： 本公司歷來參與國內各種重大公共建

設，如十大建設、十二項重大建設及

六年國建等，參與工程計畫超過2,500

件以上，惟現行國內重大公共建設或

前瞻基礎建設多採政府採購法辦理，

配合今年度促參2.0修法納入有償取得

                                                                                                      

    (左3)(左3)李建賢司長李建賢司長    (左4)張正育經理(左4)張正育經理                                                                                                                                                                  (左5)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左5)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中左)施義芳董事長 (中左)施義芳董事長   ((中右中右)莊翠雲部長  )莊翠雲部長  (右(右33))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  
  (左1)羅文貞副理   (左1)羅文貞副理  ( (左2左2)魏家傑副理)魏家傑副理                                                                                                                                                                                                                                                                                                            (右2)(右2)林貴貞協理林貴貞協理    (右1)(右1)吳巧麗財經分析師吳巧麗財經分析師

公共服務(促參有償PPP)，從財政部之

觀點，如何說服其他機關自政府採購

法改採促參法之有償PPP辦理？或提

高公共建設採促參法有償取得公共服

務之誘因？

答：過去國內辦理促參案件之觀念較偏向以

推行自償性高之促參案件為主，有償PPP計畫

主要適用於政府應提供之公共服務不能中斷，

雖政府囿於預算較難一次編足，仍能透過分年

編列預算方式，達到提供公共服務之效果。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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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促參法修法納入有償PPP模式，將逐漸扭轉

國內之政府採購或政府購買服務之觀念及改變

廠商生態系，如將來各縣市之捷運系統能採此

模式辦理，案件規模及金額應會提高，亦可提

高促參之顧問費及促參專業顧問公司辦理之

品質，以加速公共服務之提供及品質提升，

此為一正向循環。新制度之推動原本就比較

困難，財政部已發布有償PPP相關配套作業辦

法－「政府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政策評估作業辦

法」，做為有償PPP類型案件之辦理依據。另

財政部參與協審國家發展委員會之公共建設計

畫時，也會建議機關優先評估採促參法BOT、

BTO、RTO或以有償PPP等方式辦理。

    進一步說明有償PPP機制對政府及民間之好

處：

對政府之好處

對政府而言：

一、分期付款：政府分年給付建設及服務費

用，無需等到興建經費籌措完成，才開始

推動公共建設，有助紓解政府財政壓力，

同時興辦其他公共建設。

二、錢花在刀口上：依民間機構營運服務績效

及品質給付服務費用，用多少付多少，確

保民間機構提供良好的服務品質。

三、維護公共利益：避免民間過度仰賴附屬事

業開發收益，有助維護公共利益。

對民間之好處

    對民間而言，營運期間有穩定收益，提升

民間財務穩定性，可有效降低投資風險，提升

民間投資意願。

已有類似成功案例，有助其它機關參考運用

    污水下水道、垃圾焚化廠、海水淡化廠及

高速公路電子收費系統(ETC)等都採此模式，

另財政部刻正評估「衛生福利及醫療設施」之

長照促參案亦得引進有償PPP機制。並已委請

顧問公司研擬具有投資可行性之商業模式，俟

定案後會公布給各辦理機關參考，增加長照促

參案之廠商投資誘因。

問： 促參2.0修法增加綠能設施、數位建

設、影視音設施、農業資源循環再利

用設施等公共建設類別，請教部長有

關綠能設施、數位建設等新類別促參

公共建設項目，回顧國內因未有此類

別辦理之先例，如何提高相關部會採

促參法辦理之誘因？或說服該機關採

促參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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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 施義芳董事長  (右) 莊翠雲部長 (左) 施義芳董事長  (右) 莊翠雲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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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此次修法增加之設施類別，可帶動促參案

源之增加，進一步說明如下：

    綠能設施包含創能、節能、輸能、儲能等

綠能產業鏈所需必要設施(如太陽光電、公共

充電樁)及相關基礎設施等，均可採促參方式

辦理；數位建設包含推動數位之相關基礎建設

及服務均可採促參方式辦理，並透過參與國家

發展委員會計畫審議時，就數位發展部所提報

之各項公共建設計畫，建議該部研議以促參方

式推動示範計畫或示範案例。

提高機關辦理誘因方式

    目前財政部提高相關部會採促參法辦理之

誘因包括：

一、優先補助重點公共建設：綠能、數位建設

及長照等重點公共建設類別，將列為優先

前置作業補助對象。

二、協助主辦機關審查評估報告：由財政部推

動促參司協助主辦機關審查前置作業階段

各項文件，提供辦理資源，提升辦理品質。

三、擴大獎勵金發放對象及調整獎勵金核算方

式：為實質鼓勵機關積極推動辦理，發放

對象由地方擴大至中央，且可發放個人或

團體獎金，並取消地方獎勵金總額上限，

提升地方政府推動意願。

問：  促參已納入調解機制且委員名冊已公

布，這是促參法施行以後很大的改

變，因為過去促參案件的履約爭議，

只能透過協調委員會協調，或是採用

仲裁或訴訟來解決，因此，想請問部

長對於調解會的期許為何？請問目前

是否已有案件申請調解？

答：促參法施行迄今，經統計有189件促參案

因故提前終止契約，占促參案總簽約案件數

11%，多係因履約爭議無法快速解決所導致。

本次修法增加由財政部進行履約爭議調解機

制，優點包括：對契約雙方具一定公信力；雙

方若不滿意協調會協調結果，可透過第三方調

解機制；調解時間相對快速，且效力相當於法

院判決。比對政府採購法之調解已行之有年，

惟本質上與促參之調解較為不同，工程採購之

調解多發生在案件結算階段之雙方歧異，故調

解事件結束，甲乙雙方再無契約存續；但促參

案之調解於建議解決方案產生後，契約雙方仍

須攜手共同持續履行契約，故財政部調解委員

仍需多方考量雙方後續履約之立場，於建議解

決方案時，較政府採購案之爭議調解更具挑戰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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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翠雲部長於專訪中表示，促參法

施行迄今，經統計有189件促參案因

故提前終止契約，占促參案總簽約

案件數11%，多係因履約爭議無法

快速解決所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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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解會運作機制

    財政部促參調解會自112年7月1日正式受理

各界申請，運作方式如下：

一、申請及處理程序：主辦機關或民間機構備

妥申請書等文件，經財政部初審後，送調

解小組實質審議。

二、調解結果之處理：倘雙方就調解建議無意

見，則由財政部出具調解成立書；倘任一

方有意見，調解即不成立。

受理申請，我們準備好了

　　財政部已於促參資訊網站架設「促參履約

爭議調解專區」，方便各機關參考運用。促參

調解會自112年7月正式運作以來，已接獲許多

機關與民間機構的諮詢電話，並已有案件提送

進來，基於調解程序以不公開為原則，於案件

尚未正式獲得解決前，暫不方便透露過多資訊。

後  記

　　非常感謝財政部莊翠雲部長於百忙之中，

撥冗接受本次專訪，說明促參2.0政策願景及

未來促參推動方向。此次專訪讓我們理解財

政部為擴大促參之案源，除了擴大公共建設類

別、增訂有償取得公共服務機制，同時亦希望

已簽約促參案均能順利履約，故增訂履約爭議

調解機制。自顧問公司的角度，亦能充分感受

到促參機制持續精進及突破，例如金擘獎之作

業要點將顧問公司納入政府團隊獎中，實質鼓

勵協助機關辦理促參作業之顧問機構。本公司

近年來有多件協助機關招商成功及辦理履約管

理之指標性案件獲獎(如第20屆金擘獎土城醫

院BOT案獲得特優獎殊榮)，展現本公司辦理促

參案件之品質及用心，未來期能持續為國內促

                                                                                                                                                                                                                                                      (左4)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左4)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中左)(中左)施義芳董事長施義芳董事長    (中)(中)莊翠雲部長 莊翠雲部長   ((中右中右))李建賢司長李建賢司長    ((右4)右4)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  
 ( (左1左1))吳巧麗財經分析師 吳巧麗財經分析師   (左2)魏家傑副理 (左2)魏家傑副理   (左3)(左3)張正育經理張正育經理                                                                                                                                                                                                                                                  (右3)(右3)林貴貞協理 林貴貞協理   (右2)(右2)羅文貞副理 羅文貞副理   (右1)蕭孟玫副理(右1)蕭孟玫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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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推動盡一份心力。

    政府致力於法規鬆綁及增加廠商投資誘

因，根本目標係為了加速公共建設及公共服務

之提供，雖然有償PPP對多數機關承辦人員而

言為一嶄新辦理模式，期能由財政部之大力推

動，由上而下使相關政府機關及承辦人員改變

辦理促參之觀念，積極採促參方式提供給民眾

更多貼近生活及高品質之公共建設，優化整體

生活環境。 (左) 施義芳董事長  (右) 莊翠雲部長      

                                                                                                                                                                                                                                                      (左4)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左4)蔡榮禎代理副總經理   (中左)(中左)施義芳董事長施義芳董事長    (中)(中)莊翠雲部長 莊翠雲部長   ((中右中右))李建賢司長李建賢司長    ((右4)右4)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魏雲魯代理副總經理  
 ( (左1左1))吳巧麗財經分析師 吳巧麗財經分析師   (左2)魏家傑副理 (左2)魏家傑副理   (左3)(左3)張正育經理張正育經理                                                                                                                                                                                                                                                  (右3)(右3)林貴貞協理 林貴貞協理   (右2)(右2)羅文貞副理 羅文貞副理   (右1)蕭孟玫副理(右1)蕭孟玫副理    


